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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防疫降階新聞稿、圖卡

主旨：本部「公私立圖書館因應COVID-19防疫管理指引」、「公私
立社教館所/圖書館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
疫情持續營運計畫（範本）」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，詳如說
明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行政院宣布自本(112)年5月1日起防疫降階，「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(COVID-19)」調整為第四類法定傳染病，嚴重特殊
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同日解編，防疫回歸常態
化(請參閱防疫降階新聞稿、圖卡)。

二、因應防疫降階，旨揭管理指引自即日起停止適用，請貴局
（處）轉知所轄公共圖書館仍需持續落實環境清潔消毒；原
因應疫情所定之持續營運計畫，建議依各館實際狀況，適當
納為內部管理措施。

正本：基隆市文化局、新竹市文化局、彰化縣文化局、雲林縣政府文化觀光處、桃園市政府
文化局、宜蘭縣政府文化局、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、南投縣政府文化局、臺中市政府文
化局、花蓮縣文化局、澎湖縣政府文化局、屏東縣政府文化處、臺東縣政府文化處、
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、新北市政府文化局、金門縣文化局、連江縣政府文化處、嘉義市
政府文化局、新竹縣政府文化局、臺北市政府教育局、苗栗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
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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